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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申請書暨委任授權書 

※當事人基本資料 (務必與所貼證明文件影本相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授權暨申請事項及查詢費說明 
1. 申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中文版1份（僅含
揭露期限內在農漁會之授信／保證／授信保證之債權轉讓紀錄）

2. 申請原因：瞭解信用紀錄

3. 查詢費：中文版一份新台幣100元，本項費用由聯徵中心開立發票。

※委任授權
本人為競選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出席上級農(漁)會代表，需向 貴中心申請
「當事人信用報告-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中文版1份供核，惟今因故
不克親自申請，特親自簽署填妥本文件，並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授權

農(漁)會及其指派之自然人代本人投遞或交付本文件予
貴中心辦理， 貴中心處理本人信用報告後，為提高作業效率及避免信用報告寄送遺失
等疏漏風險，本人同意信用報告不以紙本寄送，改為該農(漁)會透過現有與 貴中心加
密連線機制，下載本人此次申請之信用報告供其處理、利用。 

※第一身分證件：當事人身分證(正本經農漁會人員驗證符合後留存影本)

※第二身分證件：
當事人健保卡、駕照、護照、軍人身分
證等任一種載有身分證字號、姓名及出
生年月日等足資證明身分且有效期限內
之文件，若提供戶籍資料如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為第二身分證件者，以可於戶政
全球資訊網查詢發證紀錄者為原則。
(重要提醒:若提供戶籍謄本者須為申請
日起30日內之正本為限。)

立申請書/委任授權書之當事人簽章: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健保卡/駕照/軍人身分證
正面/護照(附有基本資料)影本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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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
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及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向台端告
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履行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 
(三)依金融監理需要或爭議事件處理之目的。
(四)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識別個人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申辦查詢服務之紀
錄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申請書保存期間為5年，其餘個人資料依其個人資料蒐集之特

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如商業會
計法、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或本中心
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中心、本中心受託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

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台端就本中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

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中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中心依法得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中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中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中心因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本中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相關作業，致無法受理台端前揭權
利之行使或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六、申訴管道: 
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信用資料當事人陳情書
服務專線:(02)2316-3232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 100 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10樓 
 

本告知事項日後如有更新內容將於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 另行公告。 

http://www.jcic.org.tw/%E4%BF%A1%E7%94%A8%E8%B3%87%E6%96%99%E7%95%B6%E4%BA%8B%E4%BA%BA%E9%99%B3%E6%83%85%E6%9B%B8
http://www.jcic.org.tw/%E4%BF%A1%E7%94%A8%E8%B3%87%E6%96%99%E7%95%B6%E4%BA%8B%E4%BA%BA%E9%99%B3%E6%83%85%E6%9B%B8
http://www.jci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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